附表4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申请大兴区企业技能人才研修
培训补助的请示

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（企业全称）为大兴区注册（或经营）企业，于___年___月___日至___年___月___日举办了__________（项目名称，与申报表保持一致）研修班，研修学员___人，研修课时___学时。根据《关于延续并调整促进就业政策的通知》（京兴人社就发〔2022〕70号）要求，现申请大兴区企业技能人才研修培训补助共计_____元。
妥否，请批示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